

科研合作协议
甲方：南京大学（以下简称甲方）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项目负责人：                  电话：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电话：                      

本协议双方就共同参与研究    年度江苏省            计划（                  ）           项目“                                              ”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由双方共同恪守。
一、合作内容
1. 甲方与乙方联合申报并完成                                    项目，项目名称为：                                                   。
2. 双方任务分工：
甲方：                                                           。
乙方：                                                           。
二、经费约定
[bookmark: _GoBack]1. 项目申请省拨款            万元，如项目获得批准，最终下达的省拨经费中，      %由甲方使用；      %由乙方使用，主要用于                              。（说明：如非项目研究确实需要，原则上省拨款100%归甲方使用。另：如100%归甲方使用可删除此条目）
2. 项目自筹资金            万元，由乙方负责提供，          方使用，主要用于                                         。
三、成果分配
1. 产权归属
本项目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归             所有。（如归合作双方所有则列明以下条款）具体分配如下：
（1）论文发表（署名、完成单位排序等）：
（2）专利申请：
（3）成果报奖：（署名排序）：
（4）合作双方在合作期间所获得的成果、包括论文、专著、专利以及鉴定、成果报道等均须注明江苏省             计划资助及项目编号。
2. 成果转让
本项目研究所产生成果的转让权归           拥有，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分配方案在进行转让前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四、协议的生效变更与接触
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项目获得批准，协议有效期自动延伸至项目结题通过时；如项目未获批准，本协议自动终止。
2. 合作双方确定，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力和技术风险等因素导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双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协议。
3. 除上述情形外，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协议，须提前3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五、其它
1.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未经对方许可，甲乙双方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及相关技术信息、材料透露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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